
一、 活動緣起 

富邦文教基金會自 2005 年開辦青少年發聲獎，已經邁入第十二屆了，每年都透

過不同的主題，認識到許多年輕又有創意的故事創作與分享。自 2017 年起，青

少年發聲獎全面轉型，有別於過去徵件、角逐大獎的形式，轉變成一全年度的學

習歷程，邀請所有有興趣參賽的青少年朋友，在一起體驗一段充滿創意且精彩絕

倫的課程、創作練習後，相互切磋，爭取最後的青少年發聲大獎。 

 

青少年發聲獎希望參賽者能夠透過充滿趣味與想像力的執行過程，分享更多的精

采故事，也在各組專家顧問的協助下，創作出關於自己的、關於身邊人事物的故

事。我們相信並期待著有更多來自台灣不同地方的精采點子，可以透過影像的傳

遞，文字的表達，被更多人看見透過大型的展演，一同分享這場屬於創作的青春

旅程。 

 

二、 徵件時間 

2017 年 12 月 1 日至 2018 年 3 月 30 日止 

 

三、 徵件主題與類別 

全國海選階段不限主題，分短片組 (動態影片)、攝影組 (攝影作品)、文字組 (專

題寫作)三類別。 

 

四、 參賽資格 

競賽三種組別皆為個人報名；13~19 歲青少年 (限 1998.9.1 以後出生到 2004.9.1

以前出生的青少年)  

 

五、 收件方式 

請上 youngvoice.tw 完成線上徵件。 

 

六、 活動獎勵 

1. 經第一階段入選的參賽者將可獲得青少年發聲獎入圍證明一紙。 

2. 進入執行階段的決選選手可獲得支持創作執行的獎金獎勵，完成的參賽者作

品將在隔年舉辦大型作品展覽及獎狀一紙，並將依照作品類型，輔導在不同的平

台及國際比賽露出。 

 

 文字組 攝影組 錄影組 



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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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年發聲獎獎金*協助完

成專題寫作。 

最終完成之作品將於知名

報導平台發表，並獲得獎狀

一紙。 

*獎助上限 10 萬元整 

青少年發聲獎獎金*協助完

成系列作品拍攝。 

最終完成之作品將獲得國

際攝影競賽推薦資格並獲

得獎狀一紙。 

*獎助上限 10 萬元整 

青少年發聲獎獎金*協助完

成影片製作。 

最終完成之作品將獲得國

際影展競賽推薦資格並獲

得獎狀一紙。 

*獎助上限 20 萬元整 

 

七、 活動時程 

 文字組 攝影組 短片組 

 

第一階段  全國海選 

2017 年 12 月 1 日至 2018 年 3 月 30 日止 

主題不限，全面採線上徵件 

初選預計入選：文字組 / 攝影組 / 短片組各 30 名 

 

第二階段   

1. 華麗師資創作工作坊 

時間/ 4-6 月的週末 

2. 超猛移地訓練報導營 

時間 / 7-8 月，四天三夜 

課程 / 文字與報導、用攝影說故事、田野調查、攝影實

作，實際訪查並分組完成在地報導。 

第二階段 

華麗師資創作工作坊 

時間 / 4-6 月的週末，每次

課程為兩個整天。 

課程 / 短片編劇、影像敘

事、表演訓練。工作坊結束

後每人須繳交一部片長 10

分鐘以內之短片劇本。 

文字組、攝影組於營隊後重新繳交提案，可修正原有提案或繳交新提案。 

短片組將於工作坊後選出優選劇本數部，按照各劇本組成劇組，由各劇組提出短片企劃。

各組提案計畫經由第二階段評審團決議後，擇優進入執行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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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階段 課程與執行 

1. 課程  

時間/ 8 月底 

2. 執行 

時間 / 9-12 月 

依照所提出之企劃案，實際

進行資料收集與採訪調

查，並在專家顧問下完成一

篇專題。 

第三階段 課程與執行 

1. 課程 

時間/ 8 月底 

2. 執行 

時間 / 9-12 月 

依照所提出之企劃案，與攝

影藝術家進行密集的創作

討論及指導並以最終展覽

為目的完成一系列的攝影

作品。 

第三階段 執行* 

時間 / 7-10 月 

依照所提出之企劃案，由線

上導演擔任影片監製，在前

期製作、實際拍攝、後期製

作三個階段進行指導。 

*拍攝地點由青少年發聲獎

主辦單位指定；各短片劇本

則為上述第二階段創作工

作坊後所選出之劇本。 

※擇優進入執行階段者/隊伍，即獲得決選青少年發聲獎選手資格，執行費用均由青

少年發聲獎「獎金」支出。 



 

第四階段 發表 

2019 年舉辦大型作品展覽活動。 

於展覽期間進行評審，並舉辦頒獎典禮。 

 

八、 徵件說明 

本年度發聲獎採取階段競賽制，參賽者須依各組別第一階段比賽要求繳交相關作

品與計畫，經評審團評選後擇優錄取進入第二階段。 

 

第二階段將進行工作坊／營隊的獎勵課程訓練，依據工作坊作品呈現內容，經評

審團決議後擇優進入決選競賽，角逐最終青少年發聲獎大獎。著作權授權規定 

 

1. 為擴大青少年媒體教育推廣功效，參選獲獎作品之著作財產權於著作財產權

存續期間應授權富邦青少年發聲計畫無償使用，且不限該著作財產權之利用

地域、時間、媒體型式、次數、重製 次數、內容與方法。 

2. 為配合媒體教育研究與推廣，獲獎作品得由本會安排於本會刊物、網站、光

碟或其他媒體發表並匯入本會富邦青少年發聲網資料庫，不另致酬。 

 

九、 其他注意事項 

 

1. 本會依作品規格、參選資格等資料進行審查，資料不足、規格不符者得不予

受理。 

2. 參賽作品如未達水準，若干獎項可由評審委員團決議從缺。在特殊情況下，

評審委員團亦有權 調整獎項數目。 

3. 主辦單位得依實際收件情形調整評選作業方式。 

4. 各得獎作品之著作權或專利等智慧財產權權益，歸屬於參賽個人或團體個別

擁有，但主辦單位 共同擁有為推廣活動及為教育目的的重製使用及公開發表

展示之權利。 

5. 得獎作品若有抄襲嫌疑，或因侵犯他人圖／文／影像著作權或智慧財產權而

涉訟，由參賽者自 行負一切法律責任，主辦單位亦有權取消得獎資格並追回

獎金與獎座。 

6. 參賽作品進入複選階段，需配合提供親簽授權書，如無法提供，則視為自動

放棄。 

7. 參賽作品及所附資料，無論得獎與否，將不予退回。 

8.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訂補充。 


